
 

社会融合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居住选择
——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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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外来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社会融合是构建城市和谐社会的根基。流动人口的住房与社

区选择不仅关系切身福利，也是其社会融合程度的重要体现。文章基于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

数据，通过构建多维度合成的社会融合指标，采用克服内生性偏误的联立方程模型，分析了社会融合对

流动人口居住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融合对流动人口的居住选择的影响显著，即更好的社会

融合会增加流动人口住房自有的概率、提高流动人口居住在正规社区的概率或增加其住房消费水平。

研究结果可为改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优化居住资源的空间配置以及引导流动人口合理的居住选择

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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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指出，2015年末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相当于中国每

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如此多的流动人口对中国城市化形成了严峻挑战。不少学者指

出 ， 我 国 城 镇 化 的 最 大 挑 战 和 关 键 是 农 村 人 口 进 城 落 户 ， 并 能 享 受 均 等 的 公 共 服 务 （ 蔡昉，

2013）。201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

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

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可见，流动人口的城市定

居在新型城镇化中的关键性作用已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外来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社会融合是构建城市和谐社会的根基。流动人口在所居住城

市的社会融合程度，影响到其生产生活行为的方方面面。目前学者对社会融合的概念尚未达成

共识。Park（1928）将融合定义为“个体或群体互相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通过共

享历史和经验，相互获得对方的记忆、情感、态度，最终整合于一个共同的文化生活之中。任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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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邬民乐（2006）认为社会融合是个体之间、群体之间、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是

迁入人口逐步接受与适应迁入地的社会文化，并以此构建良性的互动交往。也有学者提出，社

会融合是一个动态、渐进、多维度和互动的概念（杨菊华，2009）。还有学者认为，社会融合的最

终目标是形成相互认可、渗透、交融、互惠、互补的良性社会生态（周皓，2012）。国内外学者们

曾经大量研究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Buller和Hoggart，1994；Seifert，

1997；Herrero等，2011；Rojas等，2014；Chen和Wang，2015；Kearns和Whitley，2015；Wang等，2016；

任远和乔楠，2010；悦中山等，2012；周皓，2012）。社会融合的测量主要采用加权法和因子分析

法，涉及经济、行为、文化、身份和心理等（周皓，2012；任远等，2016；杨菊华，2015）。杨菊华（2009）

认为从隔离、选择性融入到融合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文献也指出，个人和家庭状况、

社区参与和社会资本、城市的制度安排以及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关系都会影响流动人口的

社会融合（任远和乔楠，2010；任远等，2016；Kearns和Whitley，2015）。

流动人口的住房与社区选择是流动人口城市定居的直接体现，也长期受到较多学者的关

注。现有文献从经济、人口、市场供给、社会政策和社会心理等多个视角研究了流动人口的居

住与社区选择（Clark和Onaka，1985；Gan等，2016；Tu等，2016；吴维平和王汉生，2002；蒋耒文等，

2005；林李月和朱宇，2008；李超等，2015）。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家庭特征、流动状态、制度因

素、心理（如归宿感）等均会影响流动人口的居住选择（Jiang，2006；朱祥波等，2015；林李月和朱

宇，2008）。

尽管如此，目前国内外很少有学者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与居住选择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然而，住房不仅可用于遮风挡雨，还构成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和社交空间，有利于他们获取各种

资源，积累资本，融入主流社会（世界银行，1995）。Musterd和Deurloo（2002）指出种族移民的住

宅集中度不稳定，妨碍了社会融合。可见，流动人口的居住与社区选择不仅关系切身福利，也

是其在当地城市社会融合的重要反映，同时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程度。有很多证据表明，

我国城市外来流动人口不仅居住水平较低，居住空间受限，而且居住隔离现象严重（陈杰和郝

前进，2014）。他们因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而购买不起住房，只能租住质量较差的房屋，从

而导致居住边缘化（王春光，2006）。那些居于城中村或棚户区的流动人口面临更大的居住隔离

风险（杨菊华，2015）。这些移民缺失相应的信息和机会，被阻隔在城市资源之外，他们的过度集

聚更会加剧失业、贫困和犯罪等各种社会问题，并引发各种社会冲突（郑思齐等，2011）。因此，

探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与居住选择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对我国和谐社会构建还是新型城镇

化建设，均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实践意义。

现有文献主要从定性角度论述了二者关系，但定量研究还较为匮乏，且多数是谈及居住状

况对社会融合的影响（Musterd和Deurloo，2002；Hyra，2015；杨菊华，2015），较少反过来考虑社会

融合程度对居住选择的影响。为弥补现有文献在此问题上的相对空白，本文采用国家卫计委

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实证研究社会融合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居住选择。在克服

了两者之间可能的内生性偏误和多种稳健性检验之后，研究发现社会融合对流动人口的居住

选择的影响显著，即更好的社会融合会增加流动人口住房自有的概率、提高流动人口居住在正

规社区的概率或增加其住房消费水平。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一是从社会融合的角度来分析

流动人口的居住选择行为，拓展了流动人口居住选择的研究视角；二是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克服

社会融合与居住选择之间的潜在内生性偏误，丰富了流动人口居住选择的研究方法。本文的研

究成果可为改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优化居住资源的空间配置及引导流动人口合理的居住

选择提供政策依据。

第 5 期 社会融合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居住选择 65



二、  文献综述、理论机制与假说

消费者行为理论认为，人们的消费行为是一个在收入约束条件下，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

过程（Ratchford，1975）。从需求角度出发，Lancaster（1966）指出消费者购买物品，做出决策是为

了实现效用最大化。效用不仅在于物品本身具有的满足人们欲望的客观的物质属性，还依存于

消费者的主观感受，即消费者希望在消费产品物质属性的过程中能得到精神层面的满足，希望

得到更多的体验和感受（冯华和司光禄，2007）。Rosen（1974）从供给角度思考，提出了居住效用

价值理论。居住不仅有使用功能，还有效用功能，能给人心理上的满足感和归属感。

居住既可满足家庭的基本消费需求，也可给家庭带来投资收益。这种消费和投资的双重属

性共同作用于家庭的消费决策（杨赞等，2014）。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表明诸多因素会影响流动人

口的居住选择，包括住房、个人、家庭、经济、制度和心理特征等。尤其收入、教育和种族身份特

征可以很好地解释不同人群之间的租购选择差异（Painter等，2001）。以居住在美国来自墨西哥

的 移 民 家 庭 为 例 ，Bradley等 （2007） 认 为 家 庭 稳 定 性 是 选 择 自 有 住 房 的 关 键 因 素 。Nelson

（1976）很早就从移民的“城市过客”视角出发，认为城市流动人口的住房决策行为与当地居民

有显著差异，他们很少关注居住舒适度和服务设施要求，不愿投入在改进居住条件上。在中国

居民居住选择的文献中，Fu等（2000）发现住房不匹配性、资金限制、风险态度、对城市经济状况

的信心、商品房的成本以及住房福利计划等都会影响中国城市工人的购房意愿。我国学者李超

等（2015）认为城市层面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数量、居民的收入分配、人力资本状况以及人口

抚养比对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选择有影响。很多文献认为，中国流动人口居住条件和质量之所

以 普 遍 较 差 ， 重 要 原 因 在 于 户 籍 限 制 而 没 有 稳 定 感 （Wang和Zuo，1999； 吴 维 平 和 王 汉 生 ，

2002）。从心理学视角来解释，中国流动人口住房状况较差的原因在于其长期流动的生活所产

生的过客心理（林李月和朱宇，2008）。

流动人口对城市或社区的融入，不仅仅是简单的流动，还蕴含着一系列的结构转换和过程

变迁（梁波和王海英，2010）。第一层次转换是物理或地理空间的转换，第二层次转换是文化与

生活空间的转换，社会空间是个人对空间的主观感受或在空间中的社会关系，人的社会地位、

阶层的流动、社会距离和社会融合均涉及空间。他们必须理解新融入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行

为模式、交往规则等。第三层次转换是身份上的转换。职业身份与户籍身份的转换才意味着他

们在经济生产体系上成为了城市社会的一部分，可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诸多社会福利、社会

保障，是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重要目标。第四层次转换体现在主观意义上，则是价值观念与认

同的转换（梁波和王海英，2010）。流动人口需要接受城市的各种价值和观念，如消费观、认知和

交往模式等，真正实现融入。所以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本质就是多重空间、身份与观念、价值、

认同的转换（梁波和王海英，2010）。社会融合常伴随着个人或家庭居所的转换，社区的归属感、

满意度和身份认同等是社会空间融合的重要衡量指标（Howarth，2002）。将自身定位为城里人

和打算将来在城镇定居的流动人口在心理和生活方式上都已经接受了城市的生活观念，更容

易融入城市的生活圈子，对城市的归属感更强，而且在社会网络资源和经济能力上都更加容易

承受在城市生活所需的各种费用，有能力也愿意在城市的住房上进行投入（林李月和朱宇，

2008）。故流动人口在做出居住选择决策时会受到很多约束条件的限制。
y = f (x1, x2, x3, x4, x5, . . .)

x1, x2, x3, x4, x5, . . .其中，y表示居住选择， 为影响因素，包括人口、经济、环境和主观评价意愿等。

主观评价意愿就类似于心理满足感和归属感，即社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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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社会融合与居住选择之间的关系主要依赖效用最大化来衔接（见图1）。

根据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三个假说：

假说1：更好的社会融合会增加流动人口在所流入城市拥有自有住房的概率。

假说2：更好的社会融合会提高流动人口在所流入城市居住在正规社区的概率。

假说3：更好的社会融合会增加流动人口在所流入城市对住房的消费水平。

如果租房，住房消费水平就可以通过租赁住房的租金来体现。但自有住房家庭的住房消费

的衡量就很困难，因为对自有住房的购买不可避免地包含投资因素。且中国流动人口绝大多数

是通过租房来解决住房问题（2014年样本中占90%），自有住房的比重很小。所以本文主要通过

考察社会融合与流动人口中租户群体的住房租金的关联性来了解社会融合如何影响流动人口

的住房消费水平。

三、  模型、数据与变量

（一）模型构建

社会环境不同，流动人口对居住选择会存在较大差异（Howarth，2002；林李月和朱宇，2008；

刘婷婷等，2014）；反之，流动人口在居住选择上的差异也会进一步影响其社会环境（Musterd
和Deurloo，2002；Hyra，2015；杨菊华，2015）。社会融合是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体现，故社会融合

与居住选择可能互为因果关系，从而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忽视内生性问题的计量回归，其

结果会出现严重的偏差。

Xϑ
µϑ

为更加稳健地分析社会融合对流动人口居住选择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来

相对克服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方程组中，hometype、community、homerent分别表示

住房产权类型、社区类型、住房租金水平，integartion表示社会融合，Xs1、Xs2、Xs3和 分别是影响

住房产权类型、社区类型、住房租金水平和社会融合的外生变量。μs1、μs2、μs3、 是随机误差项，

β0、β1、β2和α0、α1、α2是方程组（1）的待估参数，γ0、γ1、γ2和δ0、δ1、δ2是方程组（2）的待估参数，ε0、ε1、
ε2和ϵ1、ϵ2、ϵ3是方程组（3）的待估参数。{

hometype = β0+β1integration+β2Xs1+us1

integration = α0+α1hometype+α2Xϑ+uϑ
(1){community = γ0+γ1integration+γ2Xs2+us2

integration = δ0+δ1community+δ2Xϑ+uϑ
(2){

homerent = ε0+ε1integration+ε2Xs3+us3

integration = ε0+ε1homerent+ε2Xϑ+uϑ
(3)

 
图 1    社会融合与居住选择关系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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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存在内生变量，直接使用OLS估计将导致内生变量偏差，使得估计结果不一致。对联立

方程组进行估计主要用单一方程估计法和系统估计法。最常见的系统估计法为“三阶段最小二

乘法”（3SLS），它是将2SLS和SUR相结合的一种估计方法。联立方程类似IV，核心是不同方程

中要有不同的控制变量（Maddala，1983）。在上述的联立方程系统中，本文采用了三个工具变

量，即参加选举活动、离家乡距离远近和购建房意愿等。其中参加选举活动、离家乡距离远近

作为影响社会融合而不影响居住选择的变量，购建房意愿作为影响居住选择而不影响社会融

合的变量。本文采用3SLS模型对联立方程组进行估计时，是基于计量软件Stata中的cdsimeq软

件包（Maddala，1983）来具体实现的。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人口计生委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此次调查采用PPS方法

（即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进行抽样。根据我国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分布特点，一是主要

向广东、浙江等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流动，二是主要向省会等中心城市流动。故调查范围选择

山东省青岛市、北京市朝阳区、河南省郑州市、浙江省嘉兴市、四川省成都市、广东省深圳市和

中山市、福建省厦门市八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调查对象为在本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

（县、市）户口的流动人口（15–59周岁，即出生于1954年6月至1999年5月间），共计15 999个动态

监测样本。以下讨论本文的关键变量选择：

1. 社会融合。关于社会融合的度量，目前文献中并未形成统一的测量指标，但可以涉及经

济、行为、文化、身份或心理等多个维度（周皓，2012；任远等，2016；杨菊华，2015）。本文在研究

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借鉴石智雷和朱明宝（2014）的研究，选择四个维度来衡量社会融合指

标：一是身份认同；二是长居意愿；三是语言使用；四是与本地人关系。Heckman（1998）认为经

济收入与本地居民相近时社会融合度较好。故本文再纳入本地居民（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收

入差异指标，对以上五个指标的分值进行等权相加，并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整体社会融合

度。相对来说，本文构建的社会融合指标，较为直观和容易解读。

2. 居住选择。居住选择是包含居住来源、居住类型、居住社区、居住租金、居住产权、居住区

位、居住面积等在内的多维概念。借鉴董昕和周卫华（2014）的研究，本文重点选取住房产权类

型、社区类型、住房消费水平来衡量居住选择。（1）住房产权类型，包括租房与自有房
①

；（2）社

区类型，包含正规社区和非正规社区
②

；（3）住房消费水平，在租客身上则具体表现为住房租

金。本文将租客的租金按照当地城市租金划分为最低20%组、次低20%组、中间20%组、次高

20%组、最高20%组五个层次，以此反映租客在住房消费方面的相对水平
③

。

3. 控制变量。众多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个人、家庭、职业和制度特征等会对居住选择产生

影响，故选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收入水平等作为个人及家庭特征，选择职业

类别、单位性质、就业身份、工作合同性质等作为职业特征，制度特征则选择户口性质和社会

保障，还纳入流动特征（流动原因、流入年限）作为居住选择的控制变量。而影响社会融合指标

的因素除上述变量外，还纳入离家乡距离远近、参加选举活动、邻居类型等。

①租房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单位租房、政府保障性租赁房和市场租房，但样本中前两者比例较小，合计不足20%，为简化分析

和聚焦主题，只考虑租房和自有房的区分。

②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调查把社区分为9种：1. 别墅区或商品房社区，2. 经济适用房社区，3. 机关事业单位社区，4. 工矿企

业社区，5. 未经改造的老城区，6. 城中村或棚户区，7. 城郊结合部，8. 农村社区，9. 其他。本文把前四类视为正规社区，后五类视

为非正规社区。

③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选取住房租金（对数）进行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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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流动人口描述性特征

卫计委调查样本中流动人口的描述性统计特征见表1。从样本的个体特征来看，我国流动

表 1    流动人口描述性特征

变　量 具体构成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8,799 55
女 7,200 45

民族
汉 15 436 96.48
其他 563 3.52

年龄

20岁以下 662 4.14
20–34岁 9,176 57.35
35–49岁 5,620 35.13
50岁及以上 541 3.38

受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 133 0.83
小学 1,372 8.58
初中 8,085 50.53
高中 4,051 25.32
大学专科 1,585 9.91
大学本科 691 4.32
研究生 82 0.51

户口性质

农业 13,759 86.00
非农业 2,038 12.74
农业转居民 168 1.05
非农业转居民 34 0.21

户籍地
中西部 10,478 65.49
东部 5,521 34.51

婚姻状况

未婚 4,056 25.35
初婚 11,540 72.13
再婚 169 1.06
离婚 198 1.24
丧偶 36 0.23

流动范围

跨省流动 8,771 54.82
省内跨市 6,635 41.47
市内跨县 593 3.71

流动原因
随同流动 769 4.81
非随同流动 15,230 95.19

职业类别

管理与技术人员 1,411 8.82
经商 2,349 14.68
生活服务人员 6,285 39.28
生产工人 5,954 37.21

单位性质

公有部门与企业 817 5.11
个体户 5,790 36.19
私营企业 5,715 35.72
外资企业 1,495 9.34
其他 2,182 13.64

工作地点区域

市区 7,328 45.80
城乡结合部 2,523 15.77
县城乡镇 2,766 17.29
农村 3,382 21.14

住房产权
租房 14,415 90.10
自有房 1,584 9.90

社区类型
非正规社区 11,825 73.91
正规社区 4,174 26.09

共计 15 99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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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男性比例较高，占比达到55%。流动人口年龄普遍较年轻，35岁以下累计占比为61.5%。流

动人口普遍学历相对较低，小学、初中和高中各占8.58%、50.53%和25.32%，大专及以上不足

15%①
。流动人口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农业户口人群，占比为86%。流动人口尽管年龄较小，但未婚

比 例 较 低 ， 只 占25%， 说 明 普 遍 结 婚 较 早 。 在 流 动 范 围 特 征 上 ， 流 动 人 口 跨 省 流 动 比 例 高 达

54.8%，省内跨市流动比例也达到41.5%，说明流动范围普遍较远。在流动动机上，95%是非随同

流动，即绝大多数是出于经济动机等原因主动流动，而非被动式随家庭成员迁移。从职业特征

来看，流动人口主要以生活服务人员和生产工人为主，工作单位性质集中在个体户和私营企业

单位。从流动人口的就业区域来看，在市区就业最高，占比为46%；其次是农村，占比为21%，城

乡结合部和县城各占17%和16%，说明流动人口就业地域分布广泛和灵活。

从流动人口的居住选择来看，90%以上租房，不到10%拥有自己的住房，74%居住在非正规

社区，只有26%居住在商品房小区等正规社区。然而也很容易从数据中发现，社会融合程度不

同的流动人口在居住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如从图2可以直观地看出，社会融合水平较高的流

动人口倾向于选择自有房，同时也倾向于入住正规社区，以租金代表的住房消费也更高。

（二）社会融合对流动人口居住选择的影响

如前所述，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与居住选择两者之间很可能存在内生性。在模型分析之

前，我们需要分别对模型设计中的方程组（1）、（2）、（3）作内生检验。参照陈强（2014）等计量教

科 书 建 议 的 计 量 方 法 ， 本 文 的 检 验 步 骤 如 下 ： （1） 作 社 会 融 合 的Logit回 归 ， 得 到 其 估 计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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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居住选择差异

①如果只算35岁以上样本，大专比例不足7%。23–35岁区段样本的大专比例则上升到23%，显示新一代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

有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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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_inte2与残差值re_inte2。（2）分别作被解释变量对估计值与残差值的Logit回归，并对残差值的

系数作 t检验。结果见表2，从表2中可看出住房产权、社区类型、租金水平的选择与社会融合之

间均存在显著的内生性关联。

考虑到影响社会融合与居住选择的影响因素各不同，在联立方程模型中，除个人、就业与

职业、流动和制度特征外，社会融合方程增加了参加选举活动、离家乡远近作为影响社会融合

而不影响居住选择的变量，居住选择方程增加了购建房意愿作为影响居住选择而不影响社会

融合的变量，这三个变量类似于（IV）的作用。

1. 社会融合对流动人口拥有自有住房概率的影响

方程组（1）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更好的社会融合会增加流动人口拥有自有住房的概率，

假说1得以验证。在展开分析社会融合对住房产权类型影响之前，我们先简要概述表3所发现的

流动人口的个人、流动、制度特征、就业与职业等因素对住房产权类型的影响。从表3可以发

现，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水平越高、已经结婚、属于随同流动、流动年限越长、非农户口、户籍

地在东部地区、拥有住房公积金和其他社保、长期合同期限、外资企业的工作者，则拥有自有

房的概率越高，这些发现都与之前相关研究文献的结论总体一致，也符合人们的经济直觉。较

高学历、较高收入和已婚的流动人口，对居住有更高的要求，既有更为强烈的意愿，也有更好

的经济基础，去选择自有房（朱祥波等，2015）。随同流动和流动年限越长，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认

同度更高，留城意愿更强，就更愿意购房和实现自有住房（朱宇和林李月，2011）。非农业户口和

户籍地在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自有房，原因可能包括：（1）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

对住房条件要求更高，而且以前的城市生活经历使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会更有紧迫感来通过

获得自有住房而在城市定居；（2）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有更高的收入和个人储蓄，并可能得到

家庭的资助来改善住房（蒋耒文等，2005）。有住房公积金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保障的流动人口

可大幅度减轻其购房压力，倾向于拥有自住房。短期工作合同、生活服务人员和生产工人，工

作在城乡结合部或者农村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租房。此类特征的人群收入条件有限，就业稳定

性差，不足以支撑其购房。而外资企业工作者由于具有较高的收入与对居住条件有更高的要

求，更愿意且有能力拥有自住房。

如前所述，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包括身份认同、长居意愿、语言使用、与本地人关系和经济

收入相近五个分维度。我们对社会融合分维度的影响也进行了测算，发现长居意愿和与本地人

关系得分都较高，均值分别为74.18和73.31①
；另外，经济收入相近得分也较高，均值为65.78。流

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度高，说明其长居意愿强烈，经济收入与本地居民相近，表明流动人口有意

愿和经济实力投资于城市的住房。与本地人关系融洽，对城市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促

使其更愿意在城市的住房上进行投入（林李月和朱宇，2008）。从另一方面来看，自有住宅本身

就是财富、社会地位的象征，这也促使流动人口更愿意购买住房固化其社会地位，增强认同感。

①总分值为100分。

表 2    内生性检验

住房产权 社区类型 租金水平（对数） 租金水平（分等级）

xb_inte2 0.753**（0.360） 0.316（0.358） –0.003（0.151） –0.617（0.351）*

re_inte2 0.881***（0.089） 0.247***（0.077） 0.271***（0.029） 0.330***（0.071）

　　注：表中数据为方程的相关系数值，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表示1%、5%、10%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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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消费率=家庭月支出/家庭月收入。

表 3    社会融合与住房产权类型的联立方程模型

居住类型（自有房=1） 社会融合

变　量 Coef. Std. 变　量 Coef. Std.

社会融合 0.820*** 0.256 居住类型（自有房=1） 0.146*** 0.009
性别（男性=0） 0.058 0.065 性别（男性=0） –0.044*** 0.010
年龄 0.024 0.021 年龄 0.003 0.003
年龄的平方 –0.000 0.000 年龄的平方 –0.000 0.000
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0） 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0）

高中 0.372*** 0.046 高中 –0.011 0.009
大专及以上 0.472*** 0.062 大专及以上 –0.019 0.013
婚姻状况（未婚、离婚或丧偶=0） 0.165* 0.091 婚姻状况（未婚、离婚或丧偶=0） 0.083*** 0.014
收入水平 0.145*** 0.021 户口性质（农业=0） –0.020* 0.011
消费率① 0.003*** 0.001 雇主 0.048*** 0.015
户口性质（农业=0） 0.345*** 0.049 自营劳动者 0.066*** 0.011
雇主 0.133 0.083 户籍地（户籍地在中西部=0） –0.006 0.010
自营劳动者 –0.160** 0.069 收入水平 0.020*** 0.005
户籍地（户籍地在中西部=0） 0.237*** 0.058 消费率 –0.000*** 0.000
购建房意愿 0.141*** 0.013 有无小孩（无=0） 0.005 0.012
有无小孩（无=0） 0.048 0.067 流动年限 0.013*** 0.002
流动年限 0.044*** 0.011 流动年限平方 –0.000*** 0.000
流动年限平方 –0.001* 0.001 流动原因（非随同流动=0） –0.002 0.016
流动原因（非随同流动=0） 0.448*** 0.078 工作合同性质（长期=0） 0.040*** 0.009
工作合同性质（长期=0） –0.249*** 0.054 住房公积金（无=0） 0.007 0.012
住房公积金（无=0） 0.159*** 0.059 居住证（无=0） 0.049*** 0.011
居住证（无=0） 0.022 0.070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无=0） 0.030** 0.016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无=0） –0.074 0.085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无=0） –0.029* 0.016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无=0） 0.394*** 0.085 离家乡远近 –0.084*** 0.005
职业类别（管理与技术人员） 选举活动（不参加=0） 0.018 0.021
经商 –0.075 0.082 邻居类型 0.081*** 0.008
生活服务人员 –0.218*** 0.064 职业类别（管理与技术人员）

生产工人 –0.117* 0.068 经商 0.008 0.016
单位性质（公有部门与企业） 生活服务人员 –0.006 0.013
个体户 –0.055 0.092 生产工人 –0.036*** 0.013
私营企业 0.003 0.076 单位性质（公有部门与企业）

外资企业 0.222** 0.090 个体户 0.001 0.016
其他 0.234** 0.102 私营企业 –0.006 0.014
工作地点（市区） 外资企业 –0.084*** 0.017
城乡结合部 –0.152** 0.061 其他 –0.019 0.018
县城乡镇 –0.079 0.058 工作地点（市区）

农村 –0.246*** 0.068 城乡结合部 –0.007 0.010
城市变量 控制 县城乡镇 –0.015 0.010

cons –5.316*** 0.623 农村 –0.021* 0.011
Observations 12,591 城市变量 控制

R-squared 0.269 cons 3.011*** 0.072
Observations 12 591
R-squared 0.362

　　注：***、**、*分别表示1%、5%、10%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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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融合对流动人口居住在正规社区概率的影响

方程组（2）的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更好的社会融合会提高流动人口居住在正规社区的概

率，假说2得以验证。流动人口与本地人相处越融洽，定居意愿越强烈，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越强，促使流动人口更愿意入住正规社区（林李月和朱宇，2008）；同时，经济收入与本地居民

相近的流动人口，对居住品质有更高的追求，倾向选择公共服务配套（如教育、医疗、商业、交

通、治安环境等）相对完善的正规社区（朱祥波等，2015）。

此外，我们还分析了控制变量对社区类型的影响。从表4可以发现，教育水平越高、收入水

平越高、消费率越高、户籍地在东部或者非农业户口，属于随同流动，拥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经商者和生活服务人员，倾向于居住在正规社区。这些发现也与已有研究的结论大体一致，其

原因解释与对住房产权类型的影响类似。一般来说，较高学历、较高收入和消费率的流动人

口，有更强烈的意愿和更好的经济基础入住正规社区（朱祥波等，2015）。同时，非农业户口和户

籍地在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对住房条件要求更高，有更高的收入和个人储蓄，并可能得到家庭

的资助改善住房，因此也更倾向于入住正规社区（蒋耒文等，2005）。此外，随同流动的流动人口

对城市的认同度更高，留城意愿更强，更愿意改善居住条件而入住正规社区（朱宇和林李月，

2011）。而拥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流动人口有一定的生活保障，且经济收入水平相对无养老

保险的更高，更愿意也有能力入住正规社区。同理，经商者由于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更愿意

且有能力入住正规社区。至于生活服务人员也倾向于选择正规社区，其原因可能是相比老一辈

的弱消费倾向，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消费价值观更为超前，更注重享受；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

们的福利待遇较以前有所提高，有意愿和能力改善其居住状况（陈惠雄，2013）。相反，自营劳动

者、短期工作合同、个体户、在私营企业工作或者工作地点在城乡结合部、县城乡镇、农村的流

动人口倾向于选择非正规社区，主要与其收入水平有限和就业稳定性差有关。

3. 社会融合对流动人口住房消费的影响

方程组（3）的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更好的社会融合会增加流动人口的住房消费水平，表现

在租客群体的住房租金的提高，假说3得以验证。一方面，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度高，对城市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高，并不把现居住地看作临时的“安身之所”，不持过客心理而有强烈的定居意

愿，促使他们更愿意在住房上消费（Zhu，2007）；另一方面，经济收入与本地居民相近的流动人

口，对居住条件有更高要求，有能力进行住房消费。

从表5中我们还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水平越高、消费率越高、已婚、属于随同流动、

流动年限越长、非农户口、户籍地在东部地区、拥有住房公积金和居住证、雇主、经商、个体户

和自营劳动者，其住房消费水平更高。总体看来，较高学历和收入以及已婚的流动人口具备较

强的住房消费意愿和支付能力，会有更高的住房消费（董昕和张翼，2012）。而随同流动和流动

年限越长，流动人口的稳定性越强，在流入地的居住消费支付能力和意愿也较强，居住消费支

出也越高。同理，受到更高收入、个人储蓄和对住房条件要求更高的影响，非农业户口和户籍

地在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住房消费支出也更高（蒋耒文等，2005）。有住房公积金和居住证的流

动人口住房消费支出更高，原因在于这种住房资金供给和良好的制度给了居民日益显性化的

可消费预期（陈惠雄，2013）。一般来说，职业是决定就业人员劳动收入，继而影响居民收入差距

的重要变量（Zhang，2011）。雇主与自营劳动者、经商、个体户等流动人口支付的住房租金较高，

则与其高收入水平和追求高质量居住环境有关。相反，年龄与住房租金消费呈现非线性关系，

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流入地的居住消费支出先增后减，其原因可能是年龄大的流动人口消费大

多趋于保守，与家乡联系更密切，回乡意愿更强等（陈惠雄，2013）。比较而言，有小孩的流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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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社会融合与社区类型的联立方程模型

社区选择（正规化=1） 社会融合

变　量 Coef. Std. 变　量 Coef. Std.

社会融合 0.323* 0.198 社区选择（正规化=1） 0.663*** 0.042
性别（男性=0） 0.029 0.044 性别（男性=0） –0.051*** 0.010
年龄 0.002 0.014 年龄 0.004 0.003

年龄的平方 0.000 0.000 年龄的平方 –0.000 0.000
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0） 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0）

高中 0.343*** 0.035 高中 –0.187*** 0.017

大专及以上 0.446*** 0.048 大专及以上 –0.250*** 0.023
婚姻状况（未婚、离婚或丧偶=0） 0.004 0.063 婚姻状况（未婚、离婚或丧偶=0） 0.096*** 0.014

收入水平 0.110*** 0.019 户口性质（农业=0） –0.140*** 0.015

消费率 0.002*** 0.000 雇主 0.083*** 0.015
户口性质（农业=0） 0.260*** 0.040 自营劳动者 0.264*** 0.018

雇主 –0.044 0.066 户籍地（户籍地在中西部=0） –0.140*** 0.015

自营劳动者 –0.355*** 0.051 收入水平 –0.035*** 0.007
户籍地（户籍地在中西部=0） 0.190*** 0.043 消费率 –0.001*** 0.000

购建房意愿 0.027*** 0.008 有无小孩（无=0） 0.062*** 0.012
有无小孩（无=0） –0.075 0.051 流动年限 0.019*** 0.002

流动年限 –0.003 0.009 流动年限平方 –0.001*** 0.000

流动年限平方 0.000 0.000 流动原因（非随同流动=0） –0.028* 0.016
流动原因（非随同流动=0） 0.124* 0.066 工作合同性质（长期=0） 0.078*** 0.010
工作合同性质（长期=0） –0.116*** 0.038 住房公积金（无=0） 0.015 0.012
住房公积金（无=0） 0.030 0.049 居住证（无=0） 0.028** 0.011
居住证（无=0） 0.026 0.051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无=0） –0.028* 0.016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无=0） 0.073 0.067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无=0） –0.070*** 0.017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无=0） 0.143** 0.067 离家乡远近 –0.108*** 0.005

职业类别（管理与技术人员） 选举活动（不参加=0） –0.265*** 0.029

经商 0.158** 0.067 邻居类型 0.009 0.010

生活服务人员 0.125** 0.052 职业类别（管理与技术人员）

生产工人 0.004 0.056 经商 –0.102*** 0.017

单位性质（公有部门与企业） 生活服务人员 –0.122*** 0.013

个体户 –0.144** 0.067 生产工人 –0.055*** 0.013

私营企业 –0.159*** 0.058 单位性质（公有部门与企业）

外资企业 –0.118 0.072 个体户 0.082*** 0.017

其他 0.295*** 0.077 私营企业 0.094*** 0.016
工作地点（市区） 外资企业 0.021 0.018

城乡结合部 –0.812*** 0.045 其他 –0.191*** 0.022

县城乡镇 –0.306*** 0.043 工作地点（市区）

农村 –0.922*** 0.052 城乡结合部 0.513*** 0.036

城市变量 控制 县城乡镇 0.184*** 0.017

cons –1.596*** 0.456 农村 0.563*** 0.041
Observations 12,591 城市变量 控制

R-squared 0.167 cons 3.336*** 0.081
Observations 12 591

R-squared 0.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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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R2=1–SSR/SST, 其值可为负，因为在IV估计中SSR可比SST大。详细解释参见伍德里奇的《计量经济学导论》第15章。

表 5    社会融合与住房消费的联立方程模型

住房租金（分等级） 社会融合

变　量 Coef. Std. 变　量 Coef. Std.

社会融合 0.237 （0.166） 住房租金（分等级） 0.613*** （0.096）
性别（男性=0） –0.038 （0.036） 性别（男性=0） –0.008 （0.023）

年龄 0.025** （0.012） 年龄 –0.010 （0.008）

年龄的平方 –0.000** （0.000） 年龄的平方 0.000 （0.000）
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0） 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0）

高中 0.280*** （0.028） 高中 –0.131*** （0.034）

大专及以上 0.591*** （0.042） 大专及以上 –0.315*** （0.065）
婚姻状况（未婚、离婚或丧偶=0） 0.341*** （0.052） 婚姻状况（未婚、离婚或丧偶=0） –0.117** （0.047）

收入水平 0.363*** （0.018） 户口性质（农业=0） –0.133*** （0.034）

消费率 0.009*** （0.000） 雇主 –0.303*** （0.068）
户口性质（农业=0） 0.243*** （0.035） 自营劳动者 –0.134*** （0.039）

雇主 0.590*** （0.053） 户籍地（户籍地在中西部=0） –0.109*** （0.033）

自营劳动者 0.284*** （0.039） 收入水平 –0.175*** （0.038）
户籍地（户籍地在中西部=0） 0.211*** （0.035） 消费率 –0.006*** （0.001）

购建房意愿 0.031*** （0.006） 有无小孩（无=0） 0.122*** （0.032）
有无小孩（无=0） –0.171*** （0.042） 流动年限 –0.005 （0.006）

流动年限 0.037*** （0.007） 流动年限平方 0.000 （0.000）

流动年限平方 –0.001*** （0.000） 流动原因（非随同流动=0） –0.094** （0.043）
流动原因（非随同流动=0） 0.245*** （0.054） 工作合同性质（长期=0） 0.018 （0.021）
工作合同性质（长期=0） –0.017 （0.032） 住房公积金（无=0） –0.130*** （0.038）
住房公积金（无=0） 0.261*** （0.042） 居住证（无=0） –0.019 （0.028）
居住证（无=0） 0.109*** （0.041）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无=0） –0.014 （0.036）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无=0） 0.049 （0.054）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无=0） –0.025 （0.037）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无=0） 0.088 （0.055） 离家乡远近 –0.083*** （0.011）

职业类别（管理与技术人员） 选举活动（不参加=0） 0.038* （0.021）

经商 0.175*** （0.055） 邻居类型 0.071*** （0.016）
生活服务人员 0.034 （0.045） 职业类别（管理与技术人员）

生产工人 –0.234*** （0.046） 经商 –0.107*** （0.039）

单位性质（公有部门与企业） 生活服务人员 –0.052* （0.029）

个体户 0.243*** （0.059） 生产工人 0.090** （0.038）
私营企业 –0.032 （0.052） 单位性质（公有部门与企业）

外资企业 –0.047 （0.062） 个体户 –0.157*** （0.044）

其他 0.357*** （0.064） 私营企业 0.021 （0.034）
工作地点（市区） 外资企业 –0.024 （0.040）

城乡结合部 –0.456*** （0.034） 其他 –0.210*** （0.054）

县城乡镇 –0.497*** （0.037） 工作地点（市区）

农村 –0.456*** （0.038） 城乡结合部 0.244*** （0.050）

城市变量 控制 县城乡镇 0.273*** （0.055）

cons 0.761** （0.384） 农村 0.222*** （0.052）

Observations 10,736 城市变量 控制

R-squared 0.358 cons 1.735*** （0.199）
Observations 10,736

R-squared –1.959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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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其住房消费水平较低，主要是在收入、储蓄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家庭教育支出等非住房消

费支出增加，会相应缩减住房消费；而且对教育支出的预期，也会提高流动人口家庭的储蓄水

平，可能进一步造成其住房消费减少（董昕和张翼，2012）。同样，生产工人、工作地点在城乡结

合部、县城乡镇和农村的流动人口，其住房消费水平也较低，其原因在于此类特征的人群收入

条件有限，就业稳定性差，不具备较强的住房消费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

五、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结论的稳健性，参照周皓（2012）的研究，进一步运用因子分析法重新构建社会融合

指标（包括经济融合、社会接纳、文化融入、身份认同四个维度）
①

，重复上述实证步骤。考虑到

模型的稳健性，在引入控制变量时，先引入个人和家庭特征、流动特征，再引入制度特征、就业

与职业特征等。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6和表7。从表6中可看出，住房产权、社区类型、住房租金水

平与社会融合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内生性关联，与采用加权法衡量社会融合指标的内生性检验

结论基本一致。如表7所示，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的社会融合指标与流动人口的居住选择的联

立方程结果也与前文一致。

综上，可看出控制模型内生性之后的联立方程模型是合适的，且上述检验结果均不存在实

质性变化，表明结论稳健。

六、  结论与建议

外来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社会融合是构建城市和谐社会的根基。流动人口的住房与社

区选择不仅关系切身福利，也体现了城市社会融合的程度。基于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

①由于篇幅所限，因子分析法的构建过程及结果未给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②由于篇幅有限，只报告了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和标准差。

表 6    内生性检验结果

住房产权 社区类型 租金水平（对数） 租金水平（分等级）

xb_inte2 3.693*（2.109） 4.727**（2.409） 0.850（0.905） –0.478（2.114）
re_inte2 0.224***（0.073） 0.139**（0.068） 0.190***（0.029） 0.343***（0.063）

　　注：表中数据为方程的相关系数值，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5%、10%。下同。

表 7    社会融合与居住选择的联立方程模型
②

住房产权（自有房=1） 社会融合

变　量 Coef. Std. 变　量 Coef. Std.

控制变量较少 6.792*** 0.609 住房产权（自有房=1） 0.063*** 0.010

增加控制变量 3.721*** 1.494
社区类型（中高档社区=1） 社会融合

控制变量较少 8.268*** 0.461 社区类型（中高档社区=1） 0.321*** 0.049

增加控制变量 5.257*** 1.165
租金水平（分等级） 社会融合

社会融合 2.299** （1.113） 租金水平（分等级） 0.299*** （0.077）

租金水平（对数） 社会融合

社会融合 0.790 （0.590） 租金水平（对数） 0.435*** （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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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本文采用克服内生性偏误的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融合对流动人口居住选择的

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融合对流动人口的居住选择的影响显著，即更好的社会融合会增加流动

人口住房自有的概率，提高流动人口居住在正规社区的概率或增加其住房消费水平。流动人口

的社会融合程度越高，一方面表明流动人口有强烈的定居意愿，与当地人相处融洽，对城市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高，并不把现居住地看作临时的“安身之所”。这促使流动人口更愿意投资于住

房，更愿意选择公共服务配套（如教育、医疗、商业、交通、治安环境等）相对完善的正规社区

（Zhu，2007）。另一方面说明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与当地居民相近，此类人群对居住条件有更高

的要求，并有能力进行住房消费（林李月和朱宇，2008）。

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为改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优化居住资源的空间配置以及引导流动

人口合理的居住选择等相关公共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一方面，社会融合是影响流动人口居

住选择的重要因素，故要优化流动人口居住资源就需采取措施提高其社会融合。如开展流动人

口社会融合试点，以社区为平台加强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的互动交流，增进与本地居民的融

合；对流动人口进行人力资本开发，提高其经济地位和城市适应能力；加快制度融合和政策发

展，保障流动人口的基本权利，使其能真正融入城市。另一方面，需要设置针对流动人口进城

购房或租房、入住正规社区的补贴优惠政策。如根据流动人口的住房消费能力和消费偏好选择

适合的社会房东补贴、租房券或者购房补贴。具体而言，对于偏好租住正规社区的流动人口，

可根据房屋租赁合同给予正规社区的房东现金补贴或者给予租户与补贴资金等价的租房券；

对于能够支付首付款且偏好购房的流动人口，可发放购房补贴或贷款利息补贴等方式扶持其

购买正规社区的住宅或持有共有产权房，支持其合理的住房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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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in 2014

Zou Jing1, Chen Jie1, Wang Hongwei1, 2

( 1.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hanghai Lixin University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Shanghai 201620, China )

Abstract:   The social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local residents is

the foundation of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urban society.The housing and community choice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re affecting not only their welfare, but also social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in 2014,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ulti-
dimension index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integration on the

residential choic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by using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to overcome the

endogeneity bia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integration on the residential choic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s significant. To be exact, better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their home ownership, or living in formal communities, or improves

the level of their housing consump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spatial allocation optimization of living resources, and

the guidance of rational residential choic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Key words:   social  integration；residential  choice；floating population；urba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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